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1、响应承诺书
南京梅山医院：我单位承诺：
1.我单位具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，不存在“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。”的情况；
2.成交后不转包、分包本项目；
3.我方保证响应材料的真实和准确，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。
特此承诺。




供应商名称（盖章）：
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   
日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